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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04              证券简称：国农科技            公告编号：2016-057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2016 年 8

月 22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2016 年 8 月 19 日以电

子邮件形式发送。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林琳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董事会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北京国农置业有限公司 99%股权挂牌价格的议

案》 

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25 日至 2016 年 8 月 19 日的二十个工作日期间（以下

简称“首次信息发布期”），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联交所”）以

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出售持有的北京国农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国农

置业”）99%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根据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出具的“中威正信评报字（2016）第 7008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北京国农置业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10,833.19 万元。公司以上述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以人民币 10,724.86 万元

作为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标的资产的挂牌价格。 

在首次信息发布期内，前述挂牌转让未能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

为继续推进公司业务转型升级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高公司

核心竞争力及财务抗风险能力，公司计划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申请标

的资产在联交所进行第二次公开挂牌转让，拟将挂牌价格调整为 6,434.91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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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较前次挂牌价格下调 40%，保证金金额调整为 1,300.00 万元，其他交易条

款不变(交易条款详见 2016 年 8 月 5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重大资产出售预

案(修订稿)》“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二、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的相关内

容)。 

根据联交所相关规则，第二次信息发布期限确定为二十个工作日。 如第二

次挂牌转让未能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或未能成交，公司将召开董事会

重新确定标的资产挂牌价格。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和交易价格以最终公开挂牌

转让结果为准，公司将依据挂牌转让方式确定的交易对方和交易价格，与交易

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资产出售协议，并再次召开董事会及提请股东大会对公

司本次转让资产方案及资产出售协议予以审议，资产出售协议需经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后生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

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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